
应急管理部办公厅

应急厅函〔2021〕92号

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做好

安全生产典型执法案例报送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应急管理厅（局）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

理局:

为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执法质量’提升执法效能’推动执法人

员严格执法、依法履职’根据《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

工作的意见》（应急〔2021〕23号）要求,开展安全生产典型执法案

例报送工作°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＿、案例选取范围

典型执法案例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’

围绕《安全生产执法手册（2020年版）》中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

工贸以及安全评价和检测检验机构、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

等执法检查重点事项’选取严格执法、依法处罚、程序规范的案例

进行上报°

二、案例报送方式和要求

（一）报送频率和时间要求°各省级、市级、县级应急管理部门

按照每半年、每季度和每两个月的时间周期,分别直接向应急管理

部至少报送一个由本级作出行政处罚的案例（案例模板见附件）’

市、县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同时抄报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°县级应



急管理部门于2021年4月30日前报送两个案例,省级、市级应急

管理部门于2021年6月30日前分别报送一个、两个案例’案例起

始时问为2021年1月1日°

（二）报送方式°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可登录以下网址报送

案例（http:／／zfmh.mem.gov.cn／1ogin）,也可通过应急管理部

‘‘互联网＋执法’’系统首页的‘‘安全生产典型执法案例’’模块直接进

入案例填报系统°

（三）报送妥求。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要统筹做好辖区内案例

报送等工作’案例应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’符合国家相关保密

规定及要求’不得选编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

的案例°案例应真实反映执法事实’且有明确的执法文书为依据,

不得变动、篡改实质性内容。各省份每年度报送的总案例中,应至

少包含一个涉及行刑衔接的案例°

请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确定1名联系人并将信息（姓名、单

位、职务、手机号）报送至应急管理部安全执法和工贸监管局（联系

人及电话:王振永’010-64463763、64463753〈传真〉;报送系统技

术联系人及电话:陈洪梅’15910904383）°

附件:安全生产典型执法案例模板

＿2-



附件

安全生产典型执法案例模板

典型执法案例在编写内容上,应包括标题、关键词、要旨、基本

案情、查处理由及结果、案例评析、执法文书、执法人员等要件,可

参照如下模板;

【标题】

格式为‘‘执法主体＋违法主体＋案”,例如‘‘XX市应急管理局

对XX企业行政处罚案”°

【关键词】

以3到5个重要关键词对案例内容进行归纳°

【要旨】

说明该典型案例包含的执法检查要点’需至少包含危险化学

品、烟花爆竹、工贸、安全评价和检测检验机构、特种作业人员持证

上岗情况等执法检查重点事项之一°

【墓本案情】

详细介绍案件事实等基本情况°

【查处理由及结果】

通过对相关法律、法规的适用,给出案件的处理理由及结果°

理由应包括证据采信理由、依据选择理由、决定裁量理由等°

【案例评析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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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典型执法案例进行评析,明确在类似案件执法中的参考借

鉴价值’指出需要完善改进的地方°

【执法文书】

案例形成过程中,涉及的各类执法文书,需形成一个word或个

pdf文件后整体上报。

【执法人员】

姓名、执法证号（需填两名执法人员及联系方式）

（信息公开形式: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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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4月12日印发应急管理部办公厅

2021年4月19日翻印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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